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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

委托人 (全称):垫迹J王匦 医里

咨询人 (全称):筮暹咽塾亚鱼~限丛EⅡ生上立分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,遵循平

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就下述建设工程委托造价咨

询与其他服务事项协商一致,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:狴苤互凶堇红±2⒓△生立上凵)区改造项目

⒉工程地点:.狸苤-立生_
3.工程规模 : 本项 目主要为康宁苑、宏 小区、康怡苑、神东供电

处.L.量 l基i堑|医.」i皇|歪:左.业i逐:立l幽|篚:勤|宜:墅上企老旧小区的维修改造项目。

4.投资金额:107043932.z3五

5.资金来源:则型纟函⒈

二、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

双方约定的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:.预羞工进⒉

三、服务期限

本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里塑.苤△△且。(节假日除外,起

始时间从拿到相关资料起算 )。

四、质量标准

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应符合:]见往匪 i蓝】王业直.盔J匝Σ~拯垄、

翅匝直笙里苤。

五、酬金或计取方式

1.酬金人民币:22480上匹整 (大写)贰盐员:工蓝趾Ⅱ删直匝整土~

2.计取方式:-医亚亟室.症山上世主__

六、合同订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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⒈订立地点:芷丛.立财政里。

七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宣里左鳘宝董匿级重生效。

八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叁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其中委托人执二份,咨询人

执伍份。

九。补充条款

9.1审查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定评审流程和技术规范,依据国家、省市

有关政策法规和神木市地方规定及行业预算定额、榆林市同期信息价、

项目相关资料,本着客观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认真进行评审,并按时限

要求为我局出具完整、准确的评审报告,保留完整的工作底稿和相关资

料档案,以便查证,并对最终报告结果负法律责任。

9.2收到评审委托书后应确定项目评审负责人和相关专业的评审人

员,参与评审人员应具有满足项目评审的专业能力和执业资格,其中项

目负责人应同时具有类似工作经验及全国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。

9.3评审过程中应对部分不确定事项或有争议事项进行详尽调查后及

时报我局研究确定。对评审资料和评审结果负有保密义务,未经我局同

意不得擅自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。并随时接受我局的监督、抽查和调

阅等要求。

9.4如因审核质量低劣或明显过失造成政府资金损失,应按不超过评

审费的 5倍进行赔偿,如因串通施工单位、弄虚做假造成政府资金损失

的,我局将保留追究你公司承担损失的权利,并列入神木市信用体系黑

名单。

9.5评审费用以财政审定价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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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无正文

法定代

委托代

统一社会信用

l161082101608395511

账  号 :

开户银行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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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 询 人 :

(签字或盖章)  法定代表人 :

(签字或盖章)  委托代理人 : (签字或盖章 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:

91610821MA70⒈ I2E4XL

账 号:102507700797

开户行:l|1卜|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神木 lr继

业路攴彳J1

06o

(签字或盖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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